附件2：
莫旗2024年中央财政生猪良种补贴项目

实施方案
为加强畜牧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快人工授精技术推广，提高生猪生产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根据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财政牧区畜牧良种补贴、基础母牛扩群提质、生猪良种补贴3个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畜发〔2024〕400号）要求，结合莫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项目在全旗15个乡镇和4个国有农场实施，对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人工授精且在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场直联直报系统内备案的生猪养殖场（户）给予补贴。

二、补贴标准和补贴时间

（一）补贴标准。每头使用良种精液开展人工授精的能繁母猪补贴80元。养殖户使用良种补贴需“见配种记录、见能繁母猪、见养殖档案”。

（二）补贴时间。计划在2025年5-6月份开展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统计汇总和资金发放工作。

三、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向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递交申请，上报精液需求量以及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二）项目核查。由各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统计辖区内符合补贴条件的养殖场（户）填写申请表，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核实汇总、乡镇人民政府（农场）同意盖章后报莫旗农牧和科技局，莫旗农牧和科技局接到各乡镇的申请表后，派专业技术人员按全旗2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并填写抽查单，对抽查结果不实的场（户），要求立即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次进行抽查，如果再次抽查不实，将停发该乡镇（农场）的补贴。

（三）项目实施。各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根据月报表、防疫数量、精液使用情况等组织人员，对申报养殖场（户）精液需求量以及能繁母猪存栏情况进行核查。经养殖场（户）和统计人员共同签字确认，一场（户）一册，补贴母猪现场拍摄照片，连同配种记录、养殖档案一并留存上报。

（四）项目公示。莫旗农牧和科技局按照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将核查通过的表格内业进行统计汇总后组织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到各村所在地对享受补贴的养殖场（户）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包括受益养殖场（户）姓名、享受补贴母猪数量、补贴标准及金额等，公示期为7天。

（五）资金发放。公示无异议后，莫旗农牧和科技局会同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给养殖场（户）。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项目管理。我局会同财政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强化资金监管，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及时足额拨付资金，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及时开展补贴登记和资金结算工作，严禁挤占、截留、挪用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当年如出现结余，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二）严格技术规范。良种猪精液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生猪养殖协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养猪户的沟通，起到监督作用。

（三）强化政策公开。莫旗农牧和科技局将强化质量监管，充分发挥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解读政策，加大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养殖场（户）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积极营造有利于项目落实的良好氛围。





